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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1126     证券简称：四方股份     公告编号：2014-006 

 

北京四方继保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被担保人名称：保定四方三伊电气有限公司、南京四方亿能电力自动化

有限公司 

 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本次为全资子公司担保金

额 23,000 万元，其中： 

1、为保定四方三伊电气有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 1.5 亿元（公司第四届董

事会第八次会议已审议通过，本次会议审议担保期限由 2 年调整为 35

个月）； 

2、为南京四方亿能电力自动化有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 8,000 万元 

 本次担保无反担保 

 本次担保不存在逾期对外担保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为满足全资子公司保定四方三伊电气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四方三伊”）的

经营发展需求，公司于 2013 年 10 月 23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

通过《关于为保定四方三伊电气有限公司向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总行营业

部申请项目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同意为四方三伊向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总行营业部申请的项目授信提供担保，授信额度：人民币 1.5 亿元，期限：两

年。2014 年 3 月 17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为保定

四方三伊电气有限公司向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总行营业部申请项目授信

提供担保期限调整的议案》：同意将此担保期限调整，由两年调整为 35 个月。 

为全资子公司南京四方亿能电力自动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京亿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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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发展需求，2014 年 3 月 17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为南京四方亿能电力自动化有限公司向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总行营业部申

请的项目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同意为全资子公司南京亿能向中信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总行营业部申请的项目授信提供担保，申请授信额度：人民币 8,000 万元，

期限：叁年。 

此两项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本次为四方三

伊及南京亿能提供担保在公司董事会审议权限范围之内，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

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币种：人民币  单位：元 

公司名

称 

法定代

表人 

注册

地址 
注册资本 

股权

比例 
经营范围 

保定四

方三伊

电气有

限公司 

郑清超 
河北

保定 
48,000,000 100% 

生产电力、电子机械设备、电子元器件、互

感器、绝缘制品、电缆附件，销售本公司生

产的产品及技术服务；货物进出口业务，但

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货物除

外。（经营范围中属于法律、行政法规规定

须经批准的项目，应当依法经过批准过方可

经营） 

南京四

方亿能

电力自

动化有

限公司 

张伟峰 
江苏

南京 
30,000,000 100% 

许可经营项目：无；一般经营项目：电力及

工业自动化系统的研究、开发、相关控制设

备及继电保护设备的研发、生产、销售、技

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 

 

截止 2012 年 12 月 31 日，被担保人经营情况如下： 

币种：人民币   单位：万元 

公司名称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所有者权益 营业收入 净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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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定四方三伊电气有限

公司 
   17,881.45  10,114.23      7,767.21     5,748.09    1,257.67  

南京四方亿能电力自动

化有限公司 
    36,683.57    22,506.86     14,176.71    40,895.50     2,383.52  

 

三、担保的主要内容 

为满足全资子公司四方三伊的经营发展需求，公司拟为四方三伊向中国民生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总行营业部申请的项目授信提供担保，申请授信额度：人民币

1.5 亿元，期限：由两年调整为 35 个月。 

为满足全资子公司南京亿能的发展需求，拟为南京亿能向中信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总行营业部申请的项目授信提供担保，申请授信额度：人民币 8,000 万元，

期限：叁年。 

 

四、董事会意见 

董事会认为，本次担保事项符合《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被担保方四方三伊、南京亿能为本公司全资子

公司，公司对其具有实质控制权，且经营业绩稳定，资信状况良好，担保风险可

控，公司对其提供担保不会损害公司的利益。 

公司独立董事就该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详见《公司独立董事关于

公司对全资子公司担保情况的独立意见》。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对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担保余额为

4,525.92 万元，占本公司 2012 年 12 月 31 日净资产的 1.64%。本公司除为全

资子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外，不存在对外担保。公司及全资子公司、控股

子公司不存在对外逾期担保的情况。 

六、上网公告附件 

1、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对全资子公司担保情况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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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四方继保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 年 3 月 18 日 

 

 报备文件 

1、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